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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律师说法

楼道堆杂物绊倒邻居，法院判赔6.5万元！

栏目主持人：程艳
法律咨询邮箱：

whwb2025@163.com

【基本案情】

郑大妈与王大爷系同一小
区同一单元的业主，2024年3
月15日晚，郑大妈回家行至三
楼楼道时，因王大爷堆放在楼
道转角处的纸箱、旧家具遮挡
视线且占用通行空间，不慎被
纸箱绊倒，导致右腿髌骨骨
折。郑大妈随即被送往医院治
疗，共花费医疗费、护理费等合
计4.2万元。郑大妈与王大爷
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王大爷
称楼道是公共区域，自己堆放
杂物并非故意，郑大妈“走路不
看路”存在疏忽，拒绝承担全部
责任。郑大妈遂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王大爷赔偿医疗费、误
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8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楼道属
于业主共有部分，被告王大
爷未经其他业主同意，在楼
道堆放杂物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关于业主对共有部分的使用
规定，且该行为与原告郑大
妈摔倒受伤的损害结果存在
直接因果关系，王大爷存在
明显过错。结合郑大妈的实
际损失、双方过错程度等因
素，法院最终判决王大爷赔
偿郑大妈医疗费、误工费等
各项损失共计6.5万元，驳回
郑大妈的其他诉讼请求。

【律师解答】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本案中，王大爷在公共楼
道堆放杂物的行为，符合侵权
责任的构成要件：其一，存在侵
权行为，王大爷私自占用公共
楼道堆放杂物，违反了小区物
业管理规定及公共区域使用的
基本准则；其二，产生了损害后
果，邻居郑大妈因被杂物绊倒
骨折，人身权益受到实际损害；
其三，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
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郑大妈
的骨折系被王大爷堆放的杂物
绊倒所致；其四，王大爷存在主
观过错，其明知楼道是人员通
行的唯一通道，仍违规堆物，对
可能引发的通行安全隐患存在
放任态度。

王大爷主张邻居郑大妈
“走路不看路”存在疏忽，意
在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
通过过失相抵条款减轻自身
责任。但过失相抵的前提是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
过错。本案中，郑大妈系正
常在楼道通行，对被杂物绊
倒的损害后果无预见可能
性，也未实施违反安全注意
义务的行为，因此法院未采
纳王大爷的抗辩，认定其需
承担全部责任。

公共区域妨碍通行的特
殊侵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六
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
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
成他人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
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
不能证明已经尽到清理、防
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
相应的责任。”楼道属于居民
楼的公共通行区域，参照该条
款精神，堆放杂物妨碍通行致
人损害的，堆放人应承担侵权

责任。本案中，物业公司若未
及时履行对楼道堆物的清理、
劝阻义务，也可能需承担补充
责任，但本案中郑大妈未向物
业公司主张权利，法院仅就郑
大妈与王大爷双方的责任作
出认定。

律师建议：居民应严格遵
守《物业管理条例》及小区管理
规约，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楼
道等公共区域，不得堆放易燃
易爆、杂物等妨碍通行的物品，
避免因自身行为引发侵权责
任。若因特殊情况需临时放置
物品，应做好安全警示并及时
清理，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
务。

物业公司应履行物业服
务合同约定的管理职责，定
期对楼道等公共区域进行巡
查，发现违规堆物行为及时
劝阻、清理，并留存相关记
录；同时可通过张贴公告、业
主群提醒等方式，向业主宣
传公共区域使用的法律规定
和安全注意事项，从源头减
少此类纠纷。

若因他人违规行为遭受人
身损害，被侵权人应及时固定
证据（如现场照片、监控录像、
医疗记录等），与侵权人协商赔
偿事宜；协商不成的，可通过诉
讼途径主张医疗费、误工费、护
理费等合理损失，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具体到本案，遭遇楼道堆
物致人损害时，需按以下步骤
维护自身权益：

1. 第一时间固定证据，立

即拍摄现场杂物堆放的照片、

视频，记录损害发生的具体位

置和杂物与损害的关联；若有

目击者，留存其联系方式，便于

后续举证。

2. 及时报警、物业备案。

拨打110报警或联系小区物业

到场核实情况，警方出警记录、

物业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作为

侵权事实的重要佐证。

3. 就医并保留凭证，前往

正规医院治疗，妥善保存病历、

诊断证明、医疗费发票、护理费

收据等所有相关票据，作为主

张损失的依据。

4.与侵权方协商或找第三

方调解，可先与堆放杂物的业

主协商赔偿事宜，也可请求物

业、社区居委会介入调解，简化

维权流程。

5.提起诉讼或申请法律援

助，若协商、调解无果，可向法

院提起侵权责任诉讼；经济困

难的受害方，可向法律援助机

构申请免费法律服务，维护自

身权益。

楼道作为住宅建筑的公共区域，是业主日常通行的必要通道，然而现实中部分业主为图个人

便利在楼道堆放杂物，不仅挤占公共空间，更易引发滑倒、磕碰等安全事故。当因楼道堆物遭受人

身或财产损害时，受害方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唯有厘清责任主体、掌握维权步骤，

才能在侵权纠纷中获得合理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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